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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】

北京市发布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白皮书

近日,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,向社会发

布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发展报告》白皮书。白皮书梳理了两

年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开展情况,总结了文明行为促进工

作积累的有效经验,明确了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的

思路和举措。

2020年6月1日,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)正式实施,标志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德法共治的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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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》实施两年来,首都文明办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,扎实

推进文明行为和文明风尚行动,推动实现城市治理更加精细、城市

服务更加优质、城市秩序更加井然、城市环境更加优美、城市文明

更加鲜亮。全市各系统各单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文明

行为意识不断增强,首都市民文明行为自觉程度进一步提升。据

调查显示,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达到90.06,首次迈

上90分,保持了十六连升的良好势头。

首都文明办发布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白皮书,旨在梳理工作,总

结经验,查找不足,明确思路,进而引导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支持参

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,共同推进文明北京建设。白皮书内容主要

包括三个方面:

第一,梳理了两年来全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开展情况。《条

例》颁布后,首都文明委印发《〈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〉宣传贯

彻实施方案》,全市从倡导、规范和治理三个层面入手,通过宣传动

员、文明倡导、文明实践、文明创建、专项治理等路径,把文明行为

促进工作全面融入城市治理,将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市民生活,不断

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。目前,全市“北京榜样”主题

活动推出市民身边榜样达44万人。杨孟飞等4人荣获第八届“全

国道德模范”称号,全国道德模范达到21人。全市现有的17个新

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362个文明实践所、6934个文明实践站,已经

成为传播新思想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活动、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重

要阵地。全市现有全国文明城区6个,全国文明村镇72个,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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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单位276个,全国文明家庭22户,全国文明校园15所。同

时,针对群众反映强烈、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突出问题,首都文明

办协同公安、城管、交通等有关部门,持续开展“文明驾车 礼让行

人”、共享单车乱停放、背街小巷环境、“文明养犬”、公共场所控烟、

不文明游园、医院安全秩序、垃圾分类、乱堆乱放、社会环境、文明

上网等专项整治行动,取得显著成效。

第二,总结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积累的有效经验。一是坚持

首都站位。增强首都意识,突出首善标准,扛起首都责任,全力打

造市民满意的幸福之城。二是坚持党建引领。推动党建与文明行

为促进工作融合贯通,形成以党建把方向、增活力、促成效的良好

局面。三是坚持系统思维。加强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相融合,

与相关法规条例相衔接,与中央部门、驻京部队有关工作相协同,

确保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有效落实。四是坚持共建共治。逐步形成

首都文明委统筹协调、各部门各负其责、社会协同推进、市民群众

积极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。

第三,明确了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。

围绕认真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关于“深化文明城区创建,争创全

国文明典范城市”的要求部署,首都精神文明战线将持续推动文明

行为促进工作:一是发挥首都优势。通过发挥首都人才多、盛事

多、文化资源多的优势,引导干部群众把宣传教育成果及时转化为

具体的文明实践。二是激发社会活力。通过提高社会动员能力、

激发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力、调动市民个体向善向好的内驱力,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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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群众自觉成为文明行为促进的学习者、传播者、践行者和守护

者。三是夯实文明基石。增强“讲好文明故事”的文化底蕴,提升

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科技水平,强化公共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,提升

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,推动城市文

明水平不断提高。四是深化专项整治。巩固深化“文明驾车 礼让

行人”等专项行动,持续开展“文明旅游”等主题活动,加强网络文

明引导,解决公共文明领域突出问题。五是健全配套制度。完善

公共文明引导员管理办法、文明行为记录制度、道德典型人物的关

爱礼遇机制等配套制度,进一步推进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规范化、

制度化。

(精神文明调查研究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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